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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 

附表6 

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補助 

原住民族長者裝置假牙申請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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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期限 權責單位 

符合 

 補正 不符合 

審查作業 - 地方牙醫師公會辦理專業審查 
診治計畫書送牙醫師公會後，由公會初步確認申請人資格別（經濟

弱勢或非經濟弱勢）。非經濟弱勢案件，將由牙醫師公會以即拍即

傳方式(用通訊軟體 LINE)將資料送本會審查有無重複申請同一顎或

同一牙位之補助態樣，完成審查後再回復公會續辦或退件。 

牙科醫院(診所)檢具申請書寄送或傳真至
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審查。 

 

由本會函知申請者及牙科醫院(診所)
開始裝置或維修假牙 

發文退件 

服務對象攜帶健保卡前往全民健康
保險特約牙科醫院(診所)申請 

通知補正 

完成後，牙科醫院(診所)檢具以下事項向本會請款： 
1. 領據、簡易收據或印領清冊，並黏貼千分之四印花稅。 
2. 診治計畫書(二)。 
3. 滿意度調查表。 

本會撥款予牙科醫院(診所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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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作業 

申請者應備文件 
1.經濟弱勢資格申請者：請檢附本人、配偶、同一戶籍二
等親之財稅資料寄至本會。如係低收、中低收或身心障
礙請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【附表1】 

2.非經濟弱勢戶申請者：無須檢附上開資料，如係福保身
分者，不得用此規定申請。【附表2】 

牙科醫院(診所)檢具下列事項寄送牙醫師公會進行專
業審查: 
診治計畫書(一)【附表3或附表3-1】、本會初審通過
公文、術前照、切結書、病歷、身分證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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